


江苏省政府采购合同 (货物)

项目名称：宝应县2025年水租高产优质片区建设机插秩秋盐采购项且

项目编号： JSZC-321023-SZLTY-62026-0003

甲方： (买方) 宝应县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

乙方： (卖方) 建湖东兴塑业有限公司

甲、 乙双方根据江苏中建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机构 宝应县

2025年水稻高产优质片区建设机插秧秧盘采购 项目公开招标的结果，签 署本

合同。

一、 货物及伴随服务

1.1标的名称： 宝应县2025年水稻高产优质片区建设机插秧秧盘采购项且

1.2标的质量： 合格

1.3 标的数量 (规模) : 9寸套盘，计划采购50万张

1.4履行时间 (期限) : 合同签订后，自接到采购人通知之日起30个日历天

1.5履行地点： 宝应县

1.6 履行方式：合同签订后，自接到采购人通知之日起30个日历天，送货上门，

并负责卸货至招标人指定地点。

1.7 包装方式：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

二、 合同金额

2.1本合同金额为(大写) : 壹佰零伍万圆 ( 1050000.00 元)人民币或

其他币种。

三、 技术资料

3.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(包含与货物相关的服

务)的有关技术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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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合同转包或分包

8.1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转包给他人履行 。
8.2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分包给他人履行。
8.3乙方如有转包或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， 甲方有权给子终止合同。
九、合同款项支付

(1)合同签订后，甲方自收到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30%

的预付款， 供应商供货全面完成后，采购人组织验收、抽样送检、 验收合格后

甲方自收到正式发票10个工作日内按合同价款一次性付清余款。

十、 税费

10.1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。

十一、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及售后服务

11.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货物性能、技 术要求、质 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未经

使用的全新产品。

11.2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期内因货物本身的质量问题发生故障，乙方应负责

免 费更换。对达不到技术要求者，根 据实际情况 ，经 双方协商，可 按以下办法处

理：

(1)更换： 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。

(2)贬值处理： 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。

(3)退货处理：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，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(运

输、保险、检验、 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) 。

11.3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，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_生小时内到达

甲方现场。

11.4在质保期内，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

切费用。

11.5上述的货物免费保修期为_2 年(自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计) , 因人为

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。超过保修期的机器设备，终生维修，维修

时只收部件成本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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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2本合同未尽事宜，道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府采购法》有关条文执行。

17.3本合同正本一式监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方、乙方及财政监管部门

各执一份。

甲方(盖章) : 宝应县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乙方 (盖章)

地址： 宝应县安民路4号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
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地址：
代表法定代表人或授权

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见证方： 江苏中建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项目经办人： 李晶晶

日 期： 2026年3月26日


